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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名 辦 法 

 
成為會員(正式會員/臨時會員) 
 

正式會員 - 凡於本會網頁登記成為會員*，便可以在會籍有效期內以會員優惠價報讀本會之課程。必

須交妥會員費及完成手續，才成為正式會員。 

臨時會員 - 只限於本會網頁登記成為臨時會員，未繳付會員費者，不可享有會員優惠。 

備註 

 登記成為會員後，閣下會收到「基本會員確認通知書」的電郵，必須按電郵內的超連結進行確認，

才可以使用網上報名。如未確認電郵，仍可以電話報名。 

 會員優惠包括商店折扣優惠及以會員價報讀本會課程。 

 會員費可連同課程費用一併繳交 

 

網上報名  
1.  登入會員區及選擇課程並按「我決定參加」按鈕即可(網上會員區內有進一步指示)。合符申請資    

格的報名者及課程未滿額，將會在截止報名日期前收到「繳交報名費通知書」的電郵。 

2.  不能在指定日期內繳交報名費的安排： 

 如報名人數眾多，名額將留給下一位參加者。 

 如尚有名額，過期未繳交報名費之參加者仍可保留該名額。 

3. 網上報名的會員必須是參加者本人。 

4. 如留名報讀課程人數超出課程名額，則以完成報名程序為優先(即包括繳交學費及同意書)。 

 

郵寄報名 
1. 填妥報名表格連同劃線支票一起寄回本會通訊地址。請在支票背後寫上會員編號、姓名及課程編

號與名稱。報名先後次序，以郵戳為準。 

2. 除非課程要求必須填寫報名表格，有意者只需在支票背後寫上會員編號、姓名及課程編號與名稱

寄回本會通訊地址。 

 

電話報名 
1. 本會的正式會員，可直接致電本會報讀課程，只需提供其會員編號及課程編號即可。(只適用於已

登記之會員)  

2. 會員應先留意該課程是屬於哪一間分會舉辦，再根據分會電話進行報名手續。 

 

特約訓練中心報名 

1. 凡本會與特約訓練中心合辦之課程，有意者可透過網上報名系統報名，或親臨本會或特約訓練中

心報名及查詢。 

2. 凡本會與特約訓練中心合辦之課程為本會直接營運。 

 

成功報名 
1. 報名成功，閣下會收到「活動/課程成功報名通知書」電郵或電話通知。 

2. 本會收到學費後，會在 7 個工作天內發出收據或電子收條(請自行查閱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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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閣下繳交學費後，3 個工作天內仍未收本會任何活動/課程成功報名通知，請立即與本會聯絡。 

 

舊學員報名 
1. 舊學員報名下一期課程，將會獲優先處理，但必須在新課程兩星期前報名並交妥學費及收據，否

則其學位不會被預留。 

2. 如有舊生以支票形式繳交新一期學費給教練，必須要在舊課程的最後一堂遞交，不可在新課程的

第一堂繳交。(適用本會以外地方的課程) 

3. 舊學員在開課當天交學費，本會會收取港幣 50 元行政費。 

 

中途插班/未能出席整個課程 
1. 因應所有課程之相關要求，部份課程不設中途插班安排，詳情可致電本會查詢並提出申請。 

2. 如未能出席全期課程，學員最多只可豁免一堂學費，但必須於開班前 7 天完成報名程序。 

3. 如截止報名日期已過仍有意報名或課程開始後有意中途插班，必須致電本會，待本會安排插班事

宜。如插班申請確立，學員可以按比例計算繳交費用。 
4. 如學員沒有報讀全期課程，及後有意再報名參加餘下課堂，學員可按比例計算繳交餘下費用，同

時本會將收取每堂港幣 20 元行政費。 

 

試堂 
1. 因應所有課程之相關要求，部份課程不設試堂安排，詳情可致電本會查詢並提出申請。 

2. 如試堂申請確立，可以按比例計算，繳交一堂費用。如從未參加本會舉辦之活動者，必須登記成

為本會會員。 
3. 如學員有意再報名參加餘下堂數，學員可以按比例計算繳交費用，港幣 20 元行政費將會括免。 

 

付款方法 
報讀『香港青年體育會』之課程 或 會員費： 

轉賬/存款繳費：中國銀行戶口 012-362-1002378-7 

               匯豐銀行戶口 642-003461-838 

報讀『香港青年體育會 九龍灣分會』之課程 或 會員費： 

轉賬/存款繳費：東亞銀行 015-256-68-12258-3 

 

沒有報名而直接轉賬/存款繳費，本會不受理。 

                

 

注意事項 
1. 本會擁有審批所有報名之最終權利。 

2. 如會員多過三次或以上，入錯戶口，當違規處理，請參考『報名規則-違規事項』。 

 

本會（香港青年體育會）保留解釋及更改本資料內容的所有權利。 

 

生效日期：202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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